晋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晋政行复〔2020〕25号
申请人：福建省晋江市***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晋江市罗山。

法定代表人：陈*友，职务：总经理。

被申请人：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196号。 

法定代表人：柯发音，职务：局长。

第三人：易*华，女，汉族，1975年6月3日出生，住重庆市丰都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0〕614号），于2020年8月10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后，发现易*华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遂依法通知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因案件情况复杂，无法在法定期限内结案，经批准，本案办理期限延期至2020年11月9日，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0〕614号）；2、认定第三人易*华所受的事故伤害不是工伤。

申请人称：根据申请人的调查得知，第三人受伤的原因并不是工作原因造成的。第三人称其于2019年10月26日14时许在申请人车间工作时不慎摔伤，但当时并非第三人上班时间，其进入车间也并非工作原因，故不应认定为工伤。第三人因其自身原因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其应当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受伤为工伤，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撤销。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来源和法律依据。职权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七条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福建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及泉州市人民政府文件《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工伤认定职权的通知》（泉政文[2014]176号）规定，被申请人依法行使工伤认定行政职权。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二、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一）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第三人系申请人的普工，2019年10月26日下午14时许，其在申请人车间工作时，不慎摔倒受伤，其伤情经晋江捷达医院诊断为：左桡骨远端骨折（Colles氏骨折）。（二）被申请人的认定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2020年5月15日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0年5月15日向申请人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举证，但申请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明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的证据。经被申请人对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是否认定为工伤进行调查核实后，认为第三人发生的事故伤害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工伤，并及时把工伤认定书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三）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提及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被申请人对第三人、申请人公司行政经理徐*胜的调查笔录等证据证明第三人系申请人的普工，2019年10月26日下午14时许，其在该公司车间工作时，不慎摔倒受伤，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因此申请人主张第三人伤害事故不是工伤的理由不能成立，并且在被申请人依法规定的举证期限内申请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明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的证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申请人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第三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第586号令）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应认定为工伤。故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第三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理由：第三人与申请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第三人于2019年10月26日14时30分许在申请人车间工作不慎摔伤，申请人已支付给第三人医药费人民币5200元，吴*川写的协议书可以证明第三人因工作原因受伤；许玉丝、吴*川与第三人的通话语音记录可以证明第三人因工作原因受伤的事实。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于2019年10月24日入职福建省晋江市***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系申请人的普工。2019年10月26日14时许，第三人在申请人处打电话给申请人的行政经理徐*胜，称其在车间工作时摔倒致手受伤，徐*胜接到电话后前往该处看望了第三人。第三人于当日18时许在晋江捷达医院办理入院手续，其伤情经晋江捷达医院诊断为：左桡骨远端骨折（Colles氏骨折）。2020年5月15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被申请人认为第三人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故认定第三人受到事故伤害为工伤。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答复书、《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0〕614号）、调查笔录、疾病证明书、病历、出院小结、应聘合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快递信息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保障部门依据法律的授权对职工因事故伤害是否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给予定性的行政确认行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认定程序中包含用工主体及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2019年10月24日，第三人进入申请人处从事普工工作，第三人及申请人的行政经理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被申请人依据上述事实对第三人与申请人之间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进行确认并无不当。2019年10月26日14时许，第三人在申请人处的车间上班时不慎摔倒受伤，第三人、徐*胜的陈述及晋江捷达医院的病历证明可以相互印证上述事实。第三人在申请工伤认定期间，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举证通知书》，要求申请人于2020年5月25日前提交其不认为第三人受伤害为工伤的证据材料，但申请人至工伤认定阶段结束之前也未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申请人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被申请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第586号令）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认定第三人所受的伤害为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0〕614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法应予维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于法无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本机关决定如下：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0〕614号）。

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晋江市人民政府

2020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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